
许人社〔2024〕1 号

许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调整许昌市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市直有关部门、各用人

单位：

根据《河南省最低工资规定》（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41 号）、

河南省人民政府《关于调整河南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》（豫政

〔2023〕43 号）精神，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调整全市最低工资

标准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情况：市区、长葛市月最低工资标准

2100 元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20.6 元；禹州市、鄢陵县、襄城县

月最低工资标准 2000 元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19.6 元。

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，小时最低工资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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